
 

 

厦 门 大 学 文 件 

厦大学〔2019〕45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厦门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
认定和资助工作实施暂行办法 

（2019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 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厦门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资助工作实施暂行

办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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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厦门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资助工作实施暂行 

办法（2019 年修订） 

2．厦门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

 

 

 

厦门大学 

2019 年 7 月 10 日 

厦门大学办公室 2019 年 7月 12 日印发 

 


